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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6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共计

113,064,51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2412%。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股东名册、出席本次会议的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资料，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共计 3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共计 110,904,39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63.0139%。 

上述股份的所有人为截止股权登记日即 2023 年 3 月 23 日（星期四）下午收市时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参加本次会议网络投

票的股东共计 3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共计 2,160,12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2273%。 

3、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 

在本次会议中，通过出席现场会议或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共计 3 名，代

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共计 2,160,12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273%。 

（二）出席或列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 

在本次会议中，出席或列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本所见证律师。 

经验证，上述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本次会议的召集人 

根据《赛隆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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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以书面记名投票的

方式对会议通知公告中所列议案进行了表决，并由股东代表、监事代表以及本所律师共

同进行计票、监票。网络投票的统计结果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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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意见 

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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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赛隆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之签字盖章页）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公章） 

 

 

负责人：乔 佳 平                   经办律师：  纪  勇  健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罗  宇  博 

 

                                         ____________________ 

 

 

 

                                             2023 年  3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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